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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对象为受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包括受项目影响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公众参与调查的对象涉及范围广，保证了调查的全面性和公正

性。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内容如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

意见；（3）汇总分析公众意见；（4）公众意见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在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刊登报纸等多种途径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及提供，确保多数的公众能知悉项目信息。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阶段

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两次公示均提供了公众意见反馈途径，期间未收到公众

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无人反对本项目的建设。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位于梧州市静脉产业园拓展区，根据《梧州市固废处置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政府，2024 年 10 月 15 日批复），该园区为依法设

立的产业园区。本项目为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

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

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

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

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

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

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第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

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

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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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因此，本项目免于开展《公参办法》中第九条程序，相关纳入公参办法中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中第三十一条规定，

本项目网络公示为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同时免予采用公参办法

中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在广西博

环 环 境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bohuanchina.com/xiangmugongshi/1462.html）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第二次公众参与网络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公示时限：2024 年 4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8 日，连续 5 个工作日。 

符合性分析：建设单位连续 5 个工作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内容

和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单位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在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网站上对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纸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

出 意 见 的 起 止 时 间 等 信 息 进 行 公 示 。 公 示 网 址 为

（http://www.bohuanchina.com/xiangmugongshi/1462.html），公示内容见图 3.2-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西梧州市静脉产业园拓展区，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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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征求意见稿信息的方式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要求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进行公

开相关信息。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网络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 

3.2.2 报纸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在《广西日报》报纸首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在《广西日报》再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见图 3.2-2 和图 3.2-3。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

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2 次，载体

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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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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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 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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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链接：http://www.bohuanchina.com/xiangmugongshi/1462.html）。公众通过发送信函、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发表对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公众意见表可网

上自行下载（链接：http://www.bohuanchina.com/xiangmugongshi/1462.html）。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十四条，本项目

无需开展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及其他相关的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2025 年 7 月 21 日，建设单位通过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bohuanchina.com/xiangmugongshi/1570.html）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见图 6.1-1。公示内容及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部令第 4 号）。 

 
图 6.1-1 报批前公示网上截图 




